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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1-025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4 月 28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4668 号济南燕子山庄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42,012,580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29,709,49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212,303,0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57.203954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05142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15252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董事长丁焕德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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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出席 7 人，董事倪守民先生、彭兴宇先生、罗小黔先生、

李鹏云先生及李兴春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会主席陈炜女士和监事马敬安先生因个

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戈临先生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保理业务之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895,431,167 99.991167 76,000 0.008487 3,100 0.000346 

H 股 204,929,089 96.526664 0 0.000000 7,374,000 3.473336 

普通股

合计： 
1,100,360,256 99.327224 76,000 0.006861 7,377,100 0.665915 

 

 

2、 议案名称：关于转让华电宁夏灵武发电有限公司、华电宁夏供热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895,431,367 99.991189 75,800 0.008465 3,100 0.000346 

H 股 204,929,089 96.526664 0 0.000000 7,374,000 3.473336 

普通股

合计： 
1,100,360,456 99.327242 75,800 0.006843 7,377,100 0.66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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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开展保理业务之

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138,204,438 99.942798 76,000 0.054960 3,100 0.002242 

2 关于转让华电宁夏灵

武发电有限公司、华电

宁夏供热有限公司股

权的议案 

138,204,638 99.942943 75,800 0.054815 3,100 0.00224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璐瑶、杨浩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  


